
证券代码：

000687

证券简称：保定天鹅 公告编号：

2012-026

保定天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签订募集资金监管协

议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2012

年

5

月

8

日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

刊登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2-019

）。

根据上述决议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公司（以下简称

"

甲方

"

）

于

2012

年

5

月

9

日分别与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开户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保定分行 （以下简称

"

乙

方

"

）、保荐机构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丙方

"

）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协议三方约定

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甲方应当将募集资金集中存放于专户。

甲方已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保定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以下简称

"

专户

"

）， 账号为

100576xxxxxx

。该专户仅用于甲方新疆莫代尔纤维产业化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

用情况进行监督。丙方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

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

方的调查与查询。丙方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程敏敏、邹明春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乙方

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五、乙方按月（每月

1

日之前）向甲方出具上月对账单，并抄送丙方。乙方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六、 甲方一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5,000

万元人民币或该专户总额的

20%

的，

甲方应当及时通知丙方，乙方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备查文件：

1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

2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特此公告。

保定天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9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３２

股票简称：苏泊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２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５７７

，

２５２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３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２．７

元；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

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

每

１０

股转增

１

股。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５７７

，

２５２

，

０００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６３４

，

９７７

，

２００

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送（转）股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２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

Ａ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０７６ ＳＥＢ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Ｓ．Ａ．Ｓ

２ ０８＊＊＊＊＊１５７

苏泊尔集团有限公司

五、本次所送（转）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转增前

本次转增（股）

转增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

股份数量（股） 比例

％

一、限售流通股（或非流通股）

１４６

，

９７８

，

５２７ ２５．４６ １４

，

６９７

，

８５３ １６１

，

６７６

，

３８０ ２５．４６

１．

高管锁定股

２

，

６６５

，

５２７ ０．４６ ２６６

，

５５３ ２

，

９３２

，

０８０ ０．４６

２．

首发后机构类限售股

１６

，

５９３

，

３３５ ２．８７ １

，

６５９

，

３３４ １８

，

２５２

，

６６９ ２．８７

３．

首发前机构类限售股

１２７

，

７１９

，

６６５ ２２．１３ １２

，

７７１

，

９６６ １４０

，

４９１

，

６３１ ２２．１３

二、无限售流通股

４３０

，

２７３

，

４７３ ７４．５４ ４３

，

０２７

，

３４７ ４７３

，

３００

，

８２０ ７４．５４

其中未托管股数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三、总股本

５７７

，

２５２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５７

，

７２５

，

２００ ６３４

，

９７７

，

２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七、本次实施送（转）股后，按新股本

６３４

，

９７７

，

２０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１

年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０．７５

元。

八、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晖路

１７７２

号苏泊尔大厦

１９

楼证券部

咨询联系人： 叶继德

咨询电话：

０５７１－８６８５８７７８

传真电话：

０５７１－８６８５８６７８

特此公告。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７７

股票简称：雅戈尔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３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解禁数量为

１７８

，

２２７

，

５７２

股

●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

●

根据解禁比例和相关锁定承诺，本次可流通新增的解禁股份数量约为

７

，

２９６

万股。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相关情况

（一）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于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２４

日经相关股东会议通过，以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１２

日作为股权登记日实

施，于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１６

日实施后首次复牌。

（二）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追加对价安排及履行情况

１

、追加对价安排

（

１

）参加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非流通股股东承诺，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若公司

２００６

年和

２００７

年的经营业绩无法达到设定目标，将向流通股股东追送一次股份。

如果公司

２００６

、

２００７

年度报告正式公告时，出现下列两种情形之一：

①

根据公司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０７

年经审计的年度财务报告，如果公司

２００５

年至

２００７

年净利润的年均复合增长

率低于

２０％

；

②

公司

２００６

年度或

２００７

年度财务报告被出具非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意见。

如果发生上述情况之一，非流通股股东承诺：按照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在册的流通股股份每

１０

股送

１

股的比例，无偿向追加支付对价的股权登记日在册的流通股股东追加支付对价（原非流通股股份无权获得

追加支付的对价）。

（

２

）参加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非流通股股东承诺，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若公司非流通股股东

在

２００６

、

２００７

、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议案中提出的现金分红预案无法达到设定目标， 将向流通股股东追送一

次股份。

公司非流通股份获得流通权后， 非流通股股东将在

２００６

、

２００７

、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提案中提出以股权

分置改革方案实施登记日的股本规模为基数，每

１０

股不低于

２

元的现金分红预案（即总分红金额

＝

股权分置

改革方案实施登记日的股本总额

×０．２

元

／

股；若未来三年公司股本总额发生变化，则实际分红比例

＝

总分红

金额

÷

当时股本总额），并保证在股东大会表决时对该议案投赞成票。如果上述三年非流通股股东未提出现

金分红预案，或提出的现金分红预案的现金分红水平未达到上述设定目标，或在股东大会表决时对该议案

投弃权或反对票，非流通股股东承诺：按照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在册的流通股股份每

１０

股送

２

股的比例，无

偿向追加支付对价的股权登记日在册的流通股股东追加支付对价 （原非流通股股份无权获得追加支付的

对价），追加支付对价的股份总数总计

１８１

，

３２３

，

５４０

股。

２

、追加对价履行情况

（

１

）公司

２００５

年至

２００７

年净利润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８３．９４％

，公司

２００６

年度和

２００７

年度财务报告均被

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意见。

（

２

）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在

２００６

、

２００７

、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提案中提出了高于每

１０

股

２

元的现金分红预案

（以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登记日的股本规模为基数），并在股东大会表决时对该议案投了赞成票。

综上所述，公司的经营业绩达到了设定目标，公司非流通股股东遵守了现金分红的承诺，故公司非流

通股股东无需支付追加对价。

二、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关于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有关承诺

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作出以下承诺：所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在

３６

个月内不上

市交易或转让， 在

４８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的股份数量不超过其所持雅戈尔原

非流通股股份总数的

２０％

， 在

６０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的股份数量不超过其所

持雅戈尔原非流通股股份总数的

４０％

， 在

７２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的股份数量

不超过其所持雅戈尔原非流通股股份总数的

６０％

， 在

８４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

的股份数量不超过其所持雅戈尔原非流通股股份总数的

８０％

。

三、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一）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发生的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１

、认购权证行权

根据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宁波雅戈尔控股有限公司（由“宁波青春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更名而来，以下

简称“雅戈尔控股”）向公司流通股股东支付对价，包括

９

，

０６６．１８

万份认购权证和

６３

，

４６３．２４

万份认沽权证。

截至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２１

日止， 共计

９４

，

７５４

，

７１２

份认购权证成功行权，

７８

，

７５４

，

７１２

股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

票从雅戈尔控股账户转移至成功行权的认购权证持有人账户，

１６００

万股公司股票从认购权证创设人账户

转移至成功行权的认购权证持有人账户。 因认购权证行权导致公司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减少

７８

，

７５４

，

７１２

股，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增加

７８

，

７５４

，

７１２

股。

２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根据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２５

日召开的

２００６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实施

２００６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资本公积每

１０

股转增

２．５

股。

３

、限售股解禁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８

日，雅戈尔控股持有公司的

１９８

，

９７９

，

２３７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流通。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７

日，雅戈尔控股等

４９０１

位股东持有公司的

１７８

，

２２７

，

５７２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流通。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６

日，雅戈尔控股等

４９０２

位股东持有公司的

１７８

，

２２７

，

５７２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流通。

４

、协议转让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０

日，雅戈尔控股与宁波市鄞州青春职工投资中心（以下简称“投资中心”）签订股权转让协

议，雅戈尔控股将其持有的公司

４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转让给投资中心。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投资中心承诺：自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６

日起每年可流通

２０％

。（在

１２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

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的股份数量不超过其所持雅戈尔原非流通股股份总数的

２０％

， 在

２４

个月内通

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的股份数量不超过其所持雅戈尔原非流通股股份总数的

４０％

，在

３６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的股份数量不超过其所持雅戈尔原非流通股股份总数

的

６０％

， 在

４８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的股份数量不超过其所持雅戈尔原非流通

股股份总数的

８０％

。）

５

、司法划转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出具民事调解书（

２０１０

）甬鄞商初字第

１９１

号和执行裁定书（

２０１０

）

甬鄞执民字第

７７７－１

号，将投资中心持有的公司

４１４

，

６４５

，

６１５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强制执行扣划至

４８９９

名

申请执行人名下， 该

４８９９

名自然人因本次权益变动而增加持有的公司股份承继投资中心关于股份锁定和

限制转让的承诺。经强制执行后，投资中心持有公司

３５４

，

３８５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以认购权证行权、公积金转增后的的股本总额为基数、按协议转让及司

法划转后股东持股比例计算。

（二）股改实施后至今，股东持有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发生过的变化

单位：股

股东名称

股权分置改革实施时 历次变动情况

截至有限售流通股上市流通

日

持有有限售流通

股数量

占总股本

比例（

％

）

变动时间 变动原因 变动数量

剩余有限售流通

股数量

占总股本

比例（

％

）

宁波雅戈尔控股

有限公司

８７４

，

６７１

，

６６０ ４９．１０％

２００７－０５－２１

认购权证行权

－７８

，

７５４

，

７１２

１９０

，

４５８

，

４７４ ８．５５％

２００７－０６－０５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１９８

，

９７９

，

２３７

２００９－０５－１８

限售股解禁

－１９８

，

９７９

，

２３７

２００９－０６－２０

股权转让

－４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０－０５－１７

限售股解禁

－９５

，

２２９

，

２３７

２０１１－０５－１６

限售股解禁

－９５

，

２２９

，

２３７

宁波市鄞州青春

职工投资中心

０ ０．００％

２００９－０６－２０

股权转让

４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１２

，

６３１ ０．０１％

２０１０－０２

法院强制执行扣划

－４１４

，

６４５

，

６１５

２０１０－０５－１７

限售股解禁

－７０

，

８７７

２０１１－０５－１６

限售股解禁

－７０

，

８７７

４９０２

名自然人

０ ０．００％

２０１０－０２

法院强制执行扣划

４１４

，

６４５

，

６１５

２４８

，

７９０

，

６９９ １１．１７％２０１０－０５－１７

限售股解禁

－８２

，

９２７

，

４５８

２０１１－０５－１６

限售股解禁

－８２

，

９２７

，

４５８

截止本公告刊登之日， 雅戈尔控股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９０

，

４５８

，

４７４

股，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８．５５％

；宁波市鄞州青春职工投资中心持有公司有限售流通股

２１２

，

６３１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０．０１％

；

４９０２

名

自然人合计持有公司有限售流通股

２４８

，

７９０

，

６９９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１１．１７％

。（注：原为

４８９９

名自然人股

东，因司法划转，增加

３

名自然人股东）

四、公司不存在大股东占用资金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公司股改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认为，截至核查意见书出具日，雅戈尔有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东均能严格履行其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做出的各项承诺。 公司本次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六、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情况

（一）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解禁数量为

１７８

，

２２７

，

５７２

股；

（二）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

（三）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明细清单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股份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股份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本次上市数量

（单位：股）

剩余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股份数

量

１

宁波雅戈尔控股有限公司

１９０

，

４５８

，

４７４ ８．５５％ ９５

，

２２９

，

２３７ ９５

，

２２９

，

２３７

２

宁波市鄞州青春职工投资

中心

２１２

，

６３１ ０．０１％ ７０

，

８７７ １４１

，

７５４

３ ４９０２

名自然人合计

２４８

，

７９０

，

６９９ １１．１７％ ８２

，

９２７

，

４５８ １６５

，

８６３

，

２４１

合计

４３９

，

４６１

，

８０４ １９．７４％ １７８

，

２２７

，

５７２ ２６１

，

２３４

，

２３２

（四）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情况与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公告和定期报告所载情况的差异情

况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数量与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公告不一致，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公

告所载上市数量为

１７４

，

９３４

，

３３２

股，产生不一致的原因是因认购权证行权和公司实施

２００６

年度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导致雅戈尔控股持股数发生变化，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以认购权证行权、公积金转增后

的持股数为基数计算。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数量与公司

２００９

年年度报告不一致， 年度报告披露的新增可上市交易

股份数量为

１７８

，

２２９

，

２３７

股， 产生不一致的原因是年度报告中流通股上市数量按雅戈尔控股和投资中心

２０１０

年新增可上市交易股份数量的合计数计算，现投资中心持有公司的

４１４

，

６４５

，

６１５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股份被法院强制执行扣划至

４８９９

名自然人名下，该

４８９９

名自然人（后因司法划转，股东数增加到

４９０２

人）新

增可上市交易股份数存在尾数需四舍五入的情况、 其合计数与原投资中心新增可上市交易股份数存在差

异，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１７８

，

２２７

，

５７２

股，较

２００９

年年度报告披露的数量少

１

，

６６５

股。

（五）此前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情况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８

日，雅戈尔控股持有公司的

１９８

，

９７９

，

２３７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流通。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７

日，雅戈尔控股等

４９０１

位股东持有公司的

１７８

，

２２７

，

５７２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流通。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６

日，雅戈尔控股等

４９０２

位股东持有公司的

１７８

，

２２７

，

５７２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流通。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股份类别 股份情况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１９０

，

６７１

，

１０５ －９５

，

３００

，

１１４ ９５

，

３７０

，

９９１

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２４８

，

７９０

，

６９９ －８２

，

９２７

，

４５８ １６５

，

８６３

，

２４１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４３９

，

４６１

，

８０４ －１７８

，

２２７

，

５７２ ２６１

，

２３４

，

２３２

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Ａ

股

１

，

７８７

，

１４９

，

８９１ １７８

，

２２７

，

５７２ １

，

９６５

，

３７７

，

４６３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１

，

７８７

，

１４９

，

８９１ １７８

，

２２７

，

５７２ １

，

９６５

，

３７７

，

４６３

股份总额

２

，

２２６

，

６１１

，

６９５ ０ ２

，

２２６

，

６１１

，

６９５

八、第一大股东与实际控制人关于股份锁定及限制转让的承诺

（一）第一大股东雅戈尔控股的承诺

雅戈尔控股将

４．１５

亿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转让给投资中心后，就其持有公司

２６．０４％

的股份（

５７９

，

８９６

，

１８５

股）承诺如下：

本公司持有的上述股份将承继权益变动前本公司在雅戈尔股权分置改革中所作的关于股份锁定及限

制转让的承诺；并进一步承诺，自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６

日起，在未来十年内，不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

司持有的雅戈尔股份。

（二）实际控制人李如成先生的承诺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０

日，实际控制人李如成先生就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承诺如下：

本人承诺，自承诺做出日起，在未来五年内，本人不在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直接持有的雅戈尔股

份，也不通过投资中心在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间接持有的雅戈尔股份。

根据以上解禁比例和相关锁定承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新增可流通的解禁股份数量约为

７

，

２９６

万股。

特此公告。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

备查文件：

１

、公司董事会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申请表

２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３

、其他文件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６５

证券简称：永安药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２６

潜江永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潜江永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的会议通知

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４

日以书面、电话、传真、电子邮件形式送达公司全体董事，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８

日以通讯方式

召开，本次会议应参与审议表决董事

９

人，实际参与审议表决董事

９

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以书面记名投票方式逐项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８

人，反对

０

人，弃权

１

人。董事陈春松先生因身体不适表示弃权。

根据募投项目实施及新的预算情况，同意公司“酒精法生产环氧乙烷项目”投资额度调整为

４８

，

１６８

万

元。调整后投资总额较原项目计划增加

１０

，

０６８

万元，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予以解决。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

登于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关于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额度的

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已分别就上述事项发表明确同意意见；公司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亦

就公司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额度事项发表了专项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８

人，反对

０

人，弃权

１

人。

董事会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潜江永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

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详见《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潜江永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６５

证券简称：永安药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２７

潜江永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潜江永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的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４

日以

书面、电话、传真、电子邮件形式送达公司全体监事，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８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

与审议表决监事

３

人，实际参与审议表决监事

３

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会议由吴国森先生主持，以书面记名投票方式逐项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本次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额度，符合项目建设的实际情况，有利于项

目建设的顺利实施，同意公司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额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指定信息披

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关于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额度的公告》。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潜江永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６５

证券简称：永安药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２８

潜江永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投资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称述或重大

遗漏承担责任。

潜江永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８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

十四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额度的议案》，公司拟对部分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投资额度做出一些调整，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概述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６２

号核准，本公司委托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国信证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２３５０

万股（每股面值

１

元），发行价格为每股

３１

元，共募集资金人民币

７２

，

８５０．００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６８

，

６６５．１５

万元。以上募集资

金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验证，已由其出具大信验［

２０１０

］第

２－０００５

号《验资报告》。根据《关于执行企

业会计准则的上市公司和非上市企业做好

２０１０

年年报工作的通知》（财会［

２０１０

］

２５

号），公司计入到发行费

用中的广告费、路演费、上市酒会费等费用

４３９．１６

万元应计入当期损益，增加募集资金净额

４３９．１６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扩大“酒精法生产环

氧乙烷项目”建设规模的议案》，同意公司将“酒精法生产环氧乙烷项目”的建设规模由

２

万吨

／

年扩大到

４

万

吨

／

年，投资额由

１．８

亿元增加至

３．８１

亿元。

根据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 《关于潜江永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的鉴证报告》，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４

万吨

／

年环氧乙烷累计投入金额

３３

，

５２１．１２

万元。

目前，募投项目主要建筑物、主体钢结构框架均已完工，设备安装大部分完工。

二、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额度情况的说明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提高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增加公司新的盈利增长点，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

日公司第

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扩大“酒精法生产环氧乙烷项目”建设规模的

议案》，扩大酒精法生产环氧乙烷（牛磺酸配套原料）项目的建设规模，建设规模增加年产

２

万吨环氧乙烷，

达产后环氧乙烷产能达到

４

万吨

／

年，项目总投资由

１．８

亿元增加至

３．８１

亿元。

项目开工后，在实际施工过程中，由于国际、国内材料价格、人工费用涨幅较大，导致含银催化剂材料

费、工艺设备价格、安装材料费、安装工程费用高于项目预算。同时为保证项目安全、稳定、长周期运行，项

目新增一台

４０

吨中压锅炉和原料乙醇储罐建设，导致项目投资增加。鉴于此，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８

日，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关于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额度的议案》，对原投资计划进行了调

整。根据募投项目实施及新的预算情况，同意公司“酒精法生产环氧乙烷项目”投资额度调整为

４８

，

１６８

万

元。本次投资额度调整较调整前项目总投资出现较大增加。主要原因如下：

１

、项目建设期间国际市场白银价格持续大幅上涨，预算时国际市场白银价格约为

１８

美元

／

盎司，随后国

际市场白银价格持续上涨，最高点达到

４８．５

美元

／

盎司，公司实际采购价为

３２．８

美元

／

盎司。此项费用增加约

２

，

２４８

万元。

２

、为保证项目安全、稳定、长周期运行，减少非计划停车的概率，减少停车损失，项目新增一台

４０

吨中

压锅炉和原料乙醇码头储运、外部双回路用电线路建设，导致项目投资预计增加

２３５６

万元。

３

、为保证项目顺利投产，考虑到项目原料价格可能出现上涨，本次投资金额调整增加流动资金

８９９

万

元。

４

、其他设备采购、安装工程、土建工程及其他费用由于材料人工费用的上涨预计总投资比预算总投资

超出约

４５６５

万元。

调整后投资总额较原项目计划增加

１０

，

０６８

万元，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予以解决。

本次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额度的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额度调整的影响

公司本次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额度，只涉及项目投资总额的增加，设计产能及生产规模未发生

变化，产品品种规模及其技术、工艺和目标市场等各方面也未发生重大变化，符合项目建设的实际情况，有

助于项目建设的顺利延续，有利于项目的建设和运行。

由于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额度调整导致项目的固定资产投资增加，预计项目折旧费用增加，从

而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项目的盈利能力。

四、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额度事项核查后，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调整

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额度符合公司的长远利益。 本次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额度的决策

程序符合《公司法》、《公章程》等有关规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

司调整募集资金项目投资额度。

五、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额度的议案》，公

司监事会对本次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额度发表意见如下： 本次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

资额度，符合项目建设的实际情况，有利于项目建设的顺利实施，同意公司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

资额度。

六、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永安药业上述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额度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

议通过，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还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永安药业履行了相关决策程

序及信息披露义务，符合《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国信证券同意永安药业本次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额度。

特此公告。

潜江永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６５

证券简称：永安药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２９

潜江永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解除质押及重新质押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潜江永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８

日接到公司法人股东黄冈永安

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黄冈永安”）通知，黄冈永安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７

日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解除质押登记手续。黄冈永安将原质押给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冈支行的股权

１０

，

０１９

，

４００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５．３６％

）全部解除质押登记。

同日，黄冈永安因继续融资需要，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０

，

０１９

，

４００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的

５．３６％

）质押给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冈支行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

质押登记手续。股份质押冻结期限自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７

日起，至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

理解除质押登记为止。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８

日，黄冈永安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１０

，

０１９

，

４８８

股，本次质押冻结

１０

，

０１９

，

４００

股，累计质

押冻结

１０

，

０１９

，

４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５．３６％

。

特此公告。

潜江永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五月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６５

证券简称：永安药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３０

潜江永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潜江永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８

日召

开，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星期四）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

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现将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上午

９

：

３０

时

（二）会议地点：潜江永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潜江市潜江经济开发区广泽大道

２

号）

（三）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四）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方式

（五）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

二、会议审议事项

审议《关于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额度的议案》。

根据募投项目实施及新的预算情况，公司“酒精法生产环氧乙烷项目”投资额度调整为

４８

，

１６８

万元。调

整后投资总额较原项目计划增加

１０

，

０６８

万元，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予以解决。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

登于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关于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额度的

公告》。

三、出席会议对象：

１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下午

３

时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有

本公司股票的股东或其授权代表；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四、其他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

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五、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方式：

（

１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和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受托人须持本人身

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和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和有效持股凭证等进行登记；

（

２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本人身份证原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法人单位营业执

照复印件（加盖公司公章）和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代理人本

人身份证原件、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司公章）、授权委托书和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

（

３

）异地股东可以在登记日截止前用传真或信函方式办理登记，股东请仔细填写《参会股东登记表》

（附件二），以便登记确认。传真或信函以抵达公司的时间为准，不接受电话登记。

２

、登记时间：拟出席会议的股东请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前与公司证券部有关人员联系办理登记手续，可

通过传真方式进行登记。

３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于会前半小时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会场办理登记手续。

六、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潜江永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

０７２８－６２０４０３９

联系传真：

０７２８－６２０２７９７

公司联系地址：湖北省潜江市潜江经济开发区广泽大道

２

号（邮政编码：

４３３１３２

）

七、注意事项：出席会议的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特此通知。

潜江永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十日

附件一：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公司）出席潜江永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章）：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书有效期限：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委托人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情况

序号 会议审议议案 表决意见

１

关于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额度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附件二：参会股东登记表

参会股东登记表

股东姓名 身份证号码

股东账户卡号 持股数量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电子邮件 邮编

是否本人参会 备注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3

2012

年

5

月

10

日 星期四

证券代码：

002169

证券简称：智光电气 公告编号：

2012028

广州智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情形。

二、会议召开情况

(

一

)

会议召开时间：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5

月

9

日下午

14:30

开始；

2

、网络投票时间：

2012

年

5

月

8

日至

2012

年

5

月

9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2

年

5

月

9

日上午

9:30

至

11:30

和下午

1:

00

至

3: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2

年

5

月

8

日下午

3:00

至

2012

年

5

月

9

日下午

3:00

期

间的任意时间。

(

二

)

会议召开地点：广州市黄埔区云埔工业区埔南路

51

号公司会议室；

(

三

)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四

)

股权登记日：

2012

年

5

月

4

日；

(

五

)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

六

)

会议主持人：公司副董事长芮冬阳先生；

(

七

)

本次会议通知相关文件全文刊登在

2012

年

4

月

24

日的《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

(

八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6

人， 代表股份

92,571,803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34.7397 %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8

人，代表股份数

92,236,93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

例为

34.6141%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18

人，代表股份

334,86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1257%

。

公司董事、监事及见证律师及保荐代表人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审议通过关于《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的议案；

(1)

同意：

92,378,83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或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915%

；

(2)

反对：

189,86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或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51%

；

(3)

弃权：

3,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或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3 %

；

(4)

回避：无。

表决结果：通过。

五、律师见证情况

(

一

)

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中信协诚律师事务所

(

二

)

见证律师：王学琛律师、林映玲律师

(

三

)

结论性意见：智光电气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提案以及

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规范性文件和智光电气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

一

)

广州智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二

)

广东中信协诚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州智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9

日

关于金鹰核心资源股票基金以及金鹰中证

500

指数分级基金

增加五矿证券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基金管理人

"

）与五矿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五矿证券

"

）

签署代理销售协议，五矿证券自

2012

年

5

月

10

日起正式代理销售本基金管理人正在发行募集的金鹰核心资

源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10009

）以及金鹰中证

50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162107

）。投

资者可以通过五矿证券的各营业网点办理本基金的开户、认购等相关业务。

本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

1

、 金鹰核心资源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的认购期为

2012

年

4

月

18

日至

5

月

18

日。 首次最低认购金额为

1,

000

元人民币。敬请投资者详细阅读

2012

年

4

月

13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

2012

年

4

月

18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

报》以及

2012

年

5

月

7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的《金鹰核心资源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金鹰核

心资源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等法律文件；或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www.gefund.com.cn

）查阅。

2

、金鹰中证

50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的认购期为

2012

年

4

月

23

日至

5

月

29

日。投资者通过场外认购金

鹰中证

50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份额的首次最低认购金额为

50,000

元人民币，追加认购单笔最低

金额为

50,000

元人民币。敬请投资者详细阅读

2012

年

4

月

18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

2012

年

4

月

23

日刊登在《中

国证券报》以及发行期间将刊登在《上海证券报》的《金鹰中证

50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金

鹰中证

50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等法律文件；或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www.gefund.com.cn

）查

阅。

欢迎广大投资者认购，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具体业务详情：

1

、五矿证券各营业网点

五矿证券客服电话：

40018-40028

（全国）

五矿证券网址：

www.wkzq.com.cn

2

、本基金管理人客服电话：

4006-135-888

本基金管理人网址：

www.gefund.com.cn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有风险，决策须谨慎，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

相关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并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敬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2

年

5

月

10

日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方正证券为易方达标普全球

高端消费品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方正证券

"

）

签署的代销协议，本公司自

2012

年

5

月

10

日起增加方正证券代理易方达标普全球高端消费品指数增强型证

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的销售业务。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

方正证券

注册地址：湖南长沙芙蓉中路二段华侨国际大厦

22-24

层

办公地址：湖南长沙芙蓉中路二段华侨国际大厦

22-24

层

法定代表人：雷杰

联系人：邵艳霞

联系电话：

0731-85832507

客户服务电话：

95571

传真：

0731-85832214

网址：

www.foundersc.com

方正证券在以下主要地区各营业网点为投资者办理本基金的开户和认购等业务：

长沙、杭州、北京、天津、上海、深圳、广州、重庆、昆明、太原、保定、南昌、贵阳、南京、温州、台州、绍兴、

义乌、郑州、宁波、湘潭、株洲、益阳、邵阳、岳阳、永州、怀化、郴州、衡阳、常德、娄底等。

2.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1-8088

网址：

www.efunds.com.cn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敬请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2

年

5

月

10

日

股票代码：

000762

股票简称：西藏矿业 编号：

2012-011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于

2012

年

5

月

9

日以通讯表

决方式召开。会前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于

2012

年

5

月

7

日以传真、邮件和专人送达的方式通知了全体董事。会议

应到董事

9

人，实到董事

9

人，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曾泰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认真

讨论，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流动资金借款的议案》。

为缓解流动资金压力，确保公司各矿区和各分子公司矿产品的生产加工、生产勘探和采矿剥岩的有序开

展，为后续的生产经营打好基础。公司在授信额度有效期内，根据实际需要，拟分批次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西藏自治区分行申请不超过

22,000

万元的流动资金借款，该借款为信用借款。在借款期限内公司将及

时回笼资金，按期付息按期归还所借款项。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五月九日

股票代码：

600150

股票简称：中国船舶 公告编号：临

2012-08

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1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

到期失效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

2011

年

5

月

10

日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发行

方案（修订版）》、《关于公司与中船集团、宝钢集团、中国海运签署

<

附生效条件的股权转让协议

>

的议案》

等九项议案。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决议有效期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

由于国内

A

股市场整体形势影响及拟收购的龙穴造船公司经营形势发生变化，公司

2011

年度非公开

发行

A

股股票事宜至今未有实质性进展。截至公告日，上述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日期已过，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到期自动失效。

公司如再推出再融资计划，将另行召开董事会和股东大会进行审议、决策及公告。

特此公告。

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10

日


